


3.3 招生规模：两校拟每年各招生 15人，共 30 人。

3.4 招生方式：普通高考招生。

四、联合培养模式

4.1 项目招生

项目面向英语语种考生，两校分别按照招生规模在高考招生简章

中向考生公布拟招收专业及人数，由各自学校负责具体招生事宜和学

籍学历电子注册。

4.2 人才培养

两校共同制定联合学位“实施方案”，并经各自学校学位评定委

员会、党委常委会审定；两校共同制定联合学位“培养方案”，并经

各自学校教学委员会审定。双方的“合作协议”“实施方案”和“培

养方案”按照国家规定由两校共同商定后，联合上报北京市学位委员

会审批。

4.3 课程建设

双方共同建设经济学、金融学、英语、跨文化国际沟通与管理、

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等相关的系列跨学科课程，形成具有国内引领的

“英语+金融学”交叉融合的课程体系，着重培养学生掌握英语及金

融学专业知识与应用技能。

4.4 培养机制

采用“1+1+1+1”培养模式，学生第一学年在学籍所在学校学习，

第二学年集中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第三学年集中在中央财经大学

学习，第四学年回学籍所在学校学习。

4.5 教学管理

承办学院负责配备高水平师资联合进行课程建设、课程教学、实



践实习等培养工作；双方教务处负责协调优秀教师配备、教学资源支

持、交流学分抵免规则、教学质量保障等管理和支持工作。

4.6 学生管理

在符合双方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前提下，两校学生管理部门专门

制定合理、有弹性的学生管理办法。配备专门辅导员负责学生的思想

政治教育、职业规划指导、日常管理、学生安全等工作。

4.7 双导师制

（1）金融学导师：由中央财经大学负责聘请金融学专业导师，

提升学生对金融理论知识和现代信息科学技术的理解，熟悉国际国内

金融实务操作能力。

（2）语言导师：由北京外国语大学负责聘请英语语言文学专业

导师，提升学生的国际视野，强化学生的英语语言实际运用能力。

4.8 退出机制

按照学生学籍所在学校管理规定，项目学生在学期间可申请退出

项目，经联合培养项目管理委员会审核同意后，学生可退回学籍所在

校对应的普通专业（金融学或英语）继续学习，学生退出后执行普通

金融学或英语专业的培养方案，成绩管理、毕业、学位资格审核等参

照普通专业相关要求执行。

达到学生学籍所在学校退学条件时，学籍所在学校给予退学处理。

4.9 学籍管理

按照学籍所在学校的学籍管理规定统一管理，对方学校予以配合。

五、学制、毕业及学位授予

5.1 学制

基本学制四年，最长一般不超过六年，按学分制管理。最长学习



年限含休学、保留学籍等时间。

在学生学籍所在学校内部转入其它专业的，按照学生学籍所在学

校统一的转专业工作安排和工作要求进行。

达到学生学籍所在学校退学条件时，学籍所在学校给予退学处理。

5.2 毕业和结业

学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联合学位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学

分，成绩合格，达到学籍所在学校的毕业要求，准予毕业，并颁发毕

业证书。

中央财经大学学生的毕业证书专业为：金融学(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专业联培）；

北京外国语大学学生的毕业证书专业：英语（中央财经大学金融

学专业联培）。

学生未能毕业但达到学籍所在学校的结业要求，准予结业，发给

结业证书。结业证书的专业与毕业证书一致。

5.3 学位授予

对达到毕业要求，且符合学籍所在学校学位授予标准的，由学籍

所在学校颁发学士学位证书。联合学士学位和联合培养单位在学士学

位证书上予以注明，不再单独发放学位证书。

（1）中央财经大学学位证书示例（具体按国家相关规定或相关

授位规范执行）：

李*，女，*年*月*日生。在中央财经大学完成了金融学(北京外

国语大学英语专业联培)本科学习计划，业已毕业。经中央财经大学

学位评定委员会、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授予经济学

学士学位。



中央财经大学 校长 北京外国语大学 校长

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 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

（2）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位证书示例（具体按国家相关规定或相

关授位规范执行）：

张*，男，*年*月*日生。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完成了英语（中央财

经大学金融学专业联培）专业本科学习计划，业已毕业。经北京外国

语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中央财经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授予文

学学士学位。

北京外国语大学 校长 中央财经大学 校长

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 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

六、管理机构

两校建立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共同成立联合培养项目管理委员

会，成立“中财—北外”学生管理联合工作组、培养方案制定与修订

联合专家组，负责该项目的管理。

6.1 联合培养项目管理委员会

（1）人员组成

两校共同成立联合培养项目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作为

项目最高联合管理与协商机构，双方教务处为联合培养项目各自校内

总牵头单位，主任分别由两校分管本科教学的校领导担任，成员由双

方学校教务、学生管理、后勤、国际合作、研究生院、团委等部门的

主要负责人，承办学院负责人和项目主任等组成。

（2）工作职责

①双方教务处负责项目协调、招生录取、学籍管理、学分转换、



毕业审核等教务方面的管理与协调工作。

②双方承办学院负责培养工作的实施、学生管理、学生学业指导、

课程注册咨询等培养和管理具体工作；执行委员会的各项决议等；聘

任项目主任等。

③双方学生管理部门和后勤部门负责安排学生在对方学校学习

期间的住宿、生活、日常管理等相关工作。

④双方国际合作与交流部门负责对项目学生予以出国交流政策

与经费方面的支持。

⑤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负责协助教务处完成学位及学位授予相

关事宜。

⑥团委负责对学生的社会实践和社团活动进行指导和管理。

6.2 “中财—北外”学生管理联合工作组

两校共同成立学生管理联合工作组。成员由双方学生工作部负责

人、承办学院的书记、副书记、辅导员组成，组长由双方学生工作部

负责人担任，具体负责学生管理相关工作。

6.3 培养方案制定与修订联合专家组

两校共同成立培养方案制定与修订联合专家组。专家组由双方项

目主任、相关学院分管教学副院长、有关专家组成，分别由项目主任

担任组长，具体负责培养方案的制定与修订相关工作。

七、保障机制

7.1 政策保障

双方学校为本项目按照要求完成培养方案学习、品行表现良好、

经考核合格的学生在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时给予倾斜。双方学校为本

项目学生管理增设专门辅导员编制，保障学生管理工作。



7.2 经费保障

双方学校分别为承办学院拨付专项经费，支持学院进行课程建设、

学生科研训练等。

7.3 场地保障

双方学校为项目配备教室、办公室及教学管理等相关场所和设备，

确保项目顺利进行。

八、其他事项

本实施方案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

本方案有关内容与最终通过北京市学位委员会审批通过内容不

一致的，双方以通过审批的内容为准，按照通过审批的内容执行。


